
证券经纪业务投资者资金收付渠道信息公示 

 

以下为瑞银证券合作的三方存管银行列示，投资者在进行交易结算

资金收付时，应当通过证券公司或三方存管银行的银证转账功能进

行，不得通过其他渠道进行资金收付。 

瑞银证券合作的三方存管银行 

1 
工商银行 

2 
农业银行 

3 
中国银行 

4 
建设银行 

5 
交通银行 

6 
招商银行 

7 
中信银行 

8 
兴业银行 

9 
浦发银行 

10 
平安银行 

11 
民生银行 

12 
光大银行 

13 
上海银行 

 


